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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父权 :
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

金 一 虹

摘 　要 : 持续规模化的流动已成为中国农民家庭变迁的重要结构性力量。流动带来的去地域

化 , 侵蚀和破坏着血缘、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中国父权制家庭 , 但其所致的家庭制度变迁不仅具

有解传统作用 , 同时也是一个传统重构的过程。父权制家庭在解构中延续和重建 , 是体制约束、

市场主导和父系父权自身延续的需要三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流变的家庭形态不仅为“身

在城市 , 根在农村”的流动农民提供了低成本生存发展的基础 , 也以其特有的弹性适应能力 , 成

为应对农村社会因变迁而生的矛盾冲突的缓冲带 ,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消解社会紧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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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9 亿中国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 一亿多农民在民工潮中离开了乡土。① 他们中的

一部分流动进城务工 , 最终将成为城市居民 , 而生养他们的农村也将部分走向衰亡。这一史无

前例的大流动不仅打破了农民日常生活的地理边界 , 也打破了原有地缘组织和基于其上的关系 ,

流动已成为影响当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身份的转换和“村落的终结”, 构

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在这一过程中 , 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 , 也不可避免

地发生变迁。家庭的变迁不仅直接改变微观的社会组织结构 , 而且将在宏观层面影响社会的生

产/ 再生产系统 , 影响这一社会再生产系统被整合进中国现代化工程中的方式。因此 , 研究流动

对农民家庭结构产生的影响 , 其意义将超出家庭范围。

探讨农村家庭的现代变迁 , 不能不涉及家庭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 , 是

将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理论假设。在这一理论中 , 传统是作为现代化的障碍而存在的 , 如帕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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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流动民工数字 , 据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第

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宣布 : 到 2006 年全国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为 113 亿 ,

2008 年 2 月 21 日 , http :/ / news. xinhuanet . com/ fortune/ 2008202/ 21/ content _ 7641141. htm , 2010 年 4

月 20 日。而根据 2009 年初国家统计局最新调查结果 , 截至 2008 年底 , 中国农民工总量为 212542 亿 ,

其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 114 亿 , 参见申剑丽、耿雁冰 :《国家统计局启动 212 亿农民工调查监测系统》,

2009 年 6 月 11 日 , http :/ / cctw. cn/ llzy/ t20090611 _ 1289822. htm , 2010 年 4 月 20 日。

“村落的终结”的概念出自李培林 :《村落的终结 ———羊城村的故事》,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04 年 , 第

38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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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所指 ,“传统主义”妨碍个人的主动性、阻碍职业成就和职业流动 , ① 因此现代化必然经历一

个解传统化的过程。而传统被解构亦如鲍曼 ( Zygmunt Bauman) 所言 , 是“现代性的永恒特

征”。② 家庭现代化理论是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核心范畴和理论预设运用于家庭的部分 ,

其所着力描述的 , 也是传统家庭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解构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如古德 ( William J .

Goode) 在其经典之作《世界革命和家庭模式》中 , 即将社会变迁对家庭的解传统化概括为 : 传

统家庭 (通常指扩大或联合家庭) 趋向于夫妇式家庭、夫妇式家庭因高度流动而倾向于新居制

和双系制、个人价值高于世系和家庭的延续、性别平等主义倾向以及对传统和习俗的贬抑。③ 家

庭现代化理论视夫妇式家庭为最适合现代工业化体制的家庭形态 , 并认为解传统带来的家庭孤

立化可以使家庭成员免受传统扩大家庭强制性的亲属关系的束缚 , 因此能满足工业社会对职业

流动和地域流动的需要。④ 尽管家庭现代化理论因其结构功能主义倾向和忽视变迁的差异而受到

批评 , ⑤ 但在当下家庭变迁的研究中 , 现代化将使传统家庭制度解构的认识仍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农村的家庭数千年来一直维持着父系父权制 , 尽管 20 世纪以来 , 在历次革命运动和现

代化浪潮的冲击下 , 父权制受到削弱 , 但并没有消亡 , 迄今为止父权制家庭仍作为中国农村普

遍的家庭形态而存在。⑥ 本文是在一种基于年龄、辈分与性别之上的等级制家庭制度的意义上使

用父权制概念。⑦ 父权制家庭的权力关系具有父主子从、男主女从的特点 , 具有与之相应的一系

列有关家庭成员角色分工、权利义务和财产继承等规则体系。父系、父权和从夫居制是它的三

大基石。父权制家庭无疑具有传统指向 , 如韦伯 (Max Weber) 所言 , 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传

统。⑧ 因此通常认为 , 作为具有解传统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对父权制家庭起到削弱乃至破坏的

作用。如约翰逊 ( Kay Ann Johnson) 就认为 , 农村社会仍保留父权制 , 城市社会则大大压缩了

父权制的空间。随着中国人口流动性的增强 , 青年夫妇更多采取独立居住模式 , 父权家庭就会

因此被削弱。⑨ 在约翰逊这里城市代表现代性 , 乡村代表传统性 ; 杨善华等人的研究也得出相类

似的结论 , 他们认为农村家庭变迁的总趋势是因袭城市家庭变迁走过的道路 , 最终旨在摧毁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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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父权的家庭制度 , 建立夫妻平权、代际平等和双系并重的新的家庭制度。①

综上所述 , 以往的相关研究都强调了流动将对父系父权家庭制度基础造成致命的侵蚀 , ② 提

供的仍是单一的传统被解构的现代化图景。然而 , 说流动对父权制家庭的作用仅仅是解传统化

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叙事。在中国特有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下的农民流动 , 充满离乡与返乡、离土

与守土的多向流变以及现代性和传统的反复冲折 , 农民家庭的变迁将远较家庭现代化理论所预

言的复杂得多 , 需要更为复杂多样的视角加以解读。本人多年田野调查的结果显示 , 父权制家

庭在流动中的变迁既有解构 , 同时也有重建过程在发生。在解构和重建的交错过程中 , 父权制

家庭在变动中得以延续。笔者将根据研究资料讲述一个中国农民家庭在与现代化相遭遇时 , 父

权制家庭如何在解构中得以重建和延续的“不一样的故事”, 并回答家庭父权制度为什么得以延

续和如何延续的问题。③

二、流动农民家庭的现状与解传统化

　　 (一) 离散化、碎片化和再生产拆分 : 流动农民家庭现状

农民大规模持续的流动 , 在个体层面带来的重要变化是人的原子化、个体化 , 而从社会组

织和关系层面看则是家庭的离散化、亲属网络的碎片化和人的拆分式再生产。

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性障碍 , 中国农村劳动者大多不是举家外出务工经商 , 城市过于

高昂的生活成本 , 也限制了进城务工者在城市定居。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提供的

数据 , 2007 年举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仅占全部务工者的 20 % , ④ 这意味着大多数流动劳动力是

以家庭成员分离的形式外出的。这一流动特点带来农村家庭离散化趋势。⑤ 与农民家庭离散化现

象同时存在的是农民亲属网络的碎片化。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建立在聚族而居的基础之上 , 亲属

制度与地域紧密相关 , 亲属网络一旦失去了聚居的基础 , 就难以发挥网络作用。

与碎片化了的亲属关系不同 , 空间上的离散并不意味着家庭的解体 , 家庭成员在地域分隔

的情况下还会勉力维系婚姻关系和家庭的基本功能 , 于无奈中构造一个跨越城乡两域的弹性家

庭生产—生活模式。⑥ 因此 , 我们仍应将流动家庭视为一个整体 , 包括它的生产体系 (打工经济

加生计农业、副业和家务劳动) 和生活世界 , 从结构和家庭制度层面加以研究分析。

尽管农民还拥有维持其生计的土地 , 但由于土地产出收益的低下以及为应对教育、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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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的观察点两个月到一年半的观察。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2006 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继续增加》,《调研世界》

2007 年第 4 期。

根据唐钧估算 , 全国因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留守的离散家庭在 5000 万 —6000 万个左右 , 参见唐钧 : 《我

国究竟有多少农村“留守家庭”?》, 2007 年 6 月 7 日 , http :/ / bjyouth. ynet . com/ article. jsp ?oid =

21069125 , 2010 年 4 月 20 日。

参见金一虹 :《离散中的弥合 ———农村流动家庭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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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和嫁娶费用的不断攀升 , 分散外出打工是农民当前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城乡二元分割体

制下流动进城的农民 , 土地仍是其失业和年老病残时的最后保障 , 因此 , “守土”于他们是和

“离乡”同等重要的任务。

必须看到 , 造成农民家庭离散化的并非只有体制一种因素。市场、家庭制度以及它们和体

制因素的交互作用 , 是农民不得不选择分散流动的根本原因。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 , 采取出

口加工导向的现代化战略 , 意味着流动农民已深深卷入这一全球化生产过程 , 被动地参与了一

场“向下竞争”的战争 , 使其劳动报酬长期被压低 , 因此流动农民不得不采取在城市务工、在

家乡养老养小的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拆分进行的模式。① 拆分式生产和再生产模式是当下农民应对

生存困境的重要策略。

　　 (二) 脱域、脱序与个体化 : 流动家庭的解传统化

流动给父权制家庭带来巨大冲击 , 无可置疑地具有解传统化作用。有三个与流动有关的因

素将导致解传统化 : 脱域、脱序和个体化。

跨地域流动是一个“脱域”的过程。脱域既意味着对原有地理边界的穿越 , 也意味着对旧

有关系的突破。农民日常生活是高度地域化的 , 社会关系也是高度地域化的。正如拉德克利夫2
布朗 (Alf red R. Radcliffe2Brown) 所述 , 亲属关系只有在具有地理上的相近性时 , 才可能对社

会生活产生持续的影响。② 稳定有序的亲属关系是基于宗族聚集而居基础之上的 , 而传统习俗 ,

包括家庭制度中体现的辈分、年龄、性别的等级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规范性知识 , 也是以世代

扎根于特定地方的固着性为基础的。持续规模化迁移的一个重要后果 , 就是地域意义的衰退和

地域具有的固着性的丧失 , 亦即穿越地理边界的“脱域”会带来对地域附属性和地方感消解的

“去地域化”。流动在否定这种固着性的同时 , 也使固着于地方之上的社会习俗衰退 , 使习俗对

人的约束力减弱。所以 ,“脱域”又将导致“脱序”, 哪怕只是暂时对原有秩序的局部偏离 , 对

个体摆脱男性家长的控制和传统习俗的强制性规范也会产生显著作用。

实际上男性家长权力的衰微一直贯穿于现代化过程 , 即使没有发生大规模人口流动 , 建立

于辈分之上的父权也在不断衰微之中 , ③ 流动只是加剧了这一过程而已。

流动的“脱域”过程显然极大削弱了父辈对个体、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控制能力。如今儿女

在外 , 父母因此“做不了年轻人的主”, 是我们从父辈嘴里听到的最普遍的感叹。

一方面打工经济收入与务农所得的巨大差距 , 加速了家庭经济权力从老辈向小辈的转移 ,

另一方面则因青年打工者群体的形成和他们个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 加剧了老一代家庭权力的衰

落。流动 , 既是农民中年轻一代从家庭中被剥离出来的过程 , 也是一个独立个体身份生成的

“原子化”过程。年轻一代农民工不仅在经济方面表现出优势 , 亦如伯格 ( Peter L . Berger) 等

人在《无家意识》中所说的 : 现代性带来了新的知识体系 , 而年轻人成为这个新的知识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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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拥有者和阐释者 , 他们因掌握了新的知识而导致了权力的增加。① 一个观察者就明显看到了

妹妹外出打工后家中话语权的转移 :

我妹她春节一回来 , 就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 , 对爸说 : 我出钱 , 把家里重新装修过 !

我爸他也没话说了 , 平时他在家说一不二 , 但他承认现在我妹见过世面比他懂得多。 (安徽

黄山海英)

新居制 , 成为年轻一代摆脱父辈控制的又一个重要前提。

进入 21 世纪以来 , 农民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比例在上升。② 夫妇式流动家庭大多采取独立

居住的新居制。无论是受流入地居住条件所限 , 还是出于自愿 , 新居形式都动摇了基于“从夫

居”之上的父权制家庭的根基 , 从居住模式方面为个体主义勃发提供了基础。

流动使家庭制度在性别关系轴向上也受到广泛的冲击。其直接指向家庭中基于性别的角色

分工、性别规范 , 这种解构性力量主要来自农村女性在流动过程中主体性的获得 , 也包含脱域

带来的脱序效应。

就业性流动给农村女性带来最具意义的变化 , 是一个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新兴女性打工群

体的形成 , 正如潘毅将“打工妹”群体的诞生称为“‘全面现代化’工程中的一个主体建构的过

程”。③ 尽管“打工妹”是一个高度流动变化的群体 , 但外出打工对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具有不可

忽视的意义。虽然她们和年轻打工男性同属一个社会新兴群体 , 但就其对父权家庭制度的冲击

而言 ,“打工妹”群体的问世对父权家庭制度更具解传统意义。

有关“打工妹”的研究显示 , 当市场将她们从父亲家庭中“剥离”而出后 , 摆脱了家庭直

接控制的年轻女性提高了个人主体性 , 在迁移自由、自主决策、经济和非经济资源的获取、能

力增长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 她们与家长的协商能力甚至抗争能力都大为增强。④ 打工妹个

人主体性也表现于婚恋方面 , 如在外自由恋爱、更换男友、同居 , 争取个人的婚姻决定权 , 均

表现出挑战父辈权威的姿态。外出打工也使她们更多地接受现代观念 , 有研究证实 , 有过流动

经历的妇女更倾向于晚婚晚育、生育意愿的变化也更趋现代。⑤

女性通过流动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争取就业、婚姻自主的能力 , 也获得了对抗性别歧视和压

迫的自觉意识和能力。例如调查中那些因性别遭到重男轻女的父母厌弃的女孩 , 外出打工“做

出成就给父母看”、“女孩一样有出息”, 成为她们证明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

这种挑战父权制的勇气不仅体现在未婚年轻女性身上 , 同样也体现于已婚妇女。研究观察

发现 , 外出打工已成为一部分妇女逃避家庭暴力和不如意婚姻的一个重要选项。如果说“逃离

家庭”还只是一个相对消极的抗争 , 那么流动在外的已婚妇女通过重新定义性别角色、部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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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性别规范方面的尝试 , 就更具积极意义。

比如阿朱自进城后就对妇女应该包揽全部家务的旧规矩开始感到不满 :

“大家都忙着打工 , 我一天忙到晚下班还要包下全部家务 , 他 (丈夫) 有时间为什么自己的

事情不做 ? 我越来越觉得不公平。”阿朱借助都市相对平等的夫妇关系做示范 , 机智地去尝试建

立一种新的性别分工模式 ———

“他不做我也有办法 , 我就只洗我的衣服不洗他的。开始老公很不高兴 , 但后来看到本

地男人在家都做家务的 , 他也就肯了 , 做做也就习惯了。我的做法还影响了两个嫂嫂 , 婆

婆知道后气死了。”她深感 , “如果没出来过 , 并不是我没想过 , 但是我不敢 , 因为老一辈

都那样。但是出来后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安徽来安阿朱)

阿朱的故事印证了麦道威尔 (Linda McDowell) 的研究发现 : 移动几乎总是带来与性别有

关的重新协商。① 居住方式本身与地域关系密切相关。从夫居之所以作为父权制的重要基石 , 因

为它以与父系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建立的亲等 , 保证了父亲 —男性权力的绝对优势。而从夫居

模式的改变 , 将在父权制结构中制造出一个缝隙 , 譬如阿朱在丈夫失去了父系势力支持的情境

下 , 制造了一对一的语境 , 从而给妇女开辟了对话协商的空间 , 产生了改变旧有性别规范的可

能。另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来自马春华对四川一个外出女性比例高于男性乡村的调查 , 她发现当

地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妻子外出打工、丈夫在家带孩子的别样性别分工模式。② 尽管以上这些

变化目前看来还是局部的、暂时的 , 但起码说明 , 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社会倡导的男女平等

观念相互作用下 , 传统的性别秩序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此外 , 脱域使亲属关系“碎片化”之后 , 流动者会将碎片化了的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根据

实用性原则重新组织起来 , 这一重建常常导致对乡土社会血亲高于姻亲、亲属关系优于邻里关

系的差等的改写。姻亲可能超过血亲而“喧宾夺主”曾为很多研究所证实 , ③ 而值得关注的是这

一变化具有的另一层解传统意义 : 流动农民家庭关系网络的重建 ———无论是流出者在地化重建 ,

还是守土的留守妇女在家乡重整偏重娘家亲属的网络 ———很可能在冲击差序格局的同时冲击父

权制家庭的单系制。如马春华的研究发现 , 一部分外出女性在婚后还给娘家寄钱 , 甚至在赡养

公婆的同时也赡养自己的父母。④ 这种双系并重的倾向也为笔者许多观察所证实。类似这些局部

微小的变化 , 正在对父系制本身形成虽然微小柔软但却广泛细密的侵蚀。

三、家庭父权制 : 衰微中的重构

如果仅仅从以上研究分析看 , 父权家庭制度在脱域、脱序和个体化带来的裂解力作用下 ,

不说根基尽被掏空 , 也应饱受重创而摇摇欲坠。但现实却显示 , 广受冲击的父权制家庭无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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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模式还是意识形态方面 , 依然顽强地延续着、重建着 , 仍在无时不在地支配、影响着流动

者和他们的家庭。

研究发现传统在以下几个关节点影响着流动家庭结构和关系模式的重建。

　　 (一) 婚姻的断裂效应和复归家庭

来自山东菏泽的小韩在一家大型外资企业打工 , 她引以为傲的是自己能靠个人努力当上组

长 , 有着令人满意的工作和收入。我问她未来有什么打算 ? 她说还不清楚 , 走着瞧 , 如果能在

这里找到对象就一直做下去并把家安到这里。我问 : “如果找不到呢 ?”她说 : “那就等家里给

‘说一个’。”“然后呢 ?”我又问。“然后 ?”她笑了笑说 ,“那就回家让婆家养着我”。

说这话时她十分平静 , 彷佛继续在外奋斗和回家“让婆家养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就像

出门向左还是向右一样纯属偶然。结婚 , 似乎是许多打工女孩独立奋斗史的终结。那个曾经以

独立主体身份工作、奋斗 , 充满自信的女孩 , 为什么流动就业带来的“解放”意义到结婚即被

消解 ?

一位村长这样概括村里女孩的生活道路 :“十六七岁外出务工 , 20 岁左右订婚 , 这时大多数

外出的女孩会回家。大约 22 岁的时候结婚 , 这时村里几乎所有外出的女孩都会回家了。”尽管

她们中许多人曾用延宕婚期来抗拒这一宿命 , 但绝大多数打工妹无法逃避结婚的选择。“我结婚

后想要出来就没门了。一旦结婚了 , 我所有的希望就到头了”。21 岁的小高这样说。也许她们也

曾心有不甘 , 如这个村被迫回乡但内心依然留恋城市的妇女史某所说 : “农村比城市至少要差

15 —20 年”, 她“心里咯蹦得慌只有自己明白 , 不能说出来”。

彩霞订婚前已在苏州某丝织厂打工 7 年 , 是个纺织好手。但未婚夫一定要求她辞职回乡。

彩霞说回家没发展 , 挣不到钱。未婚夫说 : “我们到底是农村人 , 别忘了你以后要怀孩子带孩子

的”, 他强调丝织车间里的噪音、湿气都“对孩子健康不利”。在男女双方家庭参加的调解会上 ,

彩霞在父亲和哥哥的劝说下回苏北乡下结婚了。(江苏沭阳彩霞)

谭深等的研究也证实 , 当外出未婚的女孩面临结婚时 , 她原先个人发展的期待和计划马上

要根据男性的情况予以调整 , 而且往往是向下调整。而这种情况在同样外出的男性中是不会存

在的。①

有关流动对打工妹的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 就是挑战了外出打工所谓“家庭策略”的

解释模型 , 证明女工外出的目的中包括摆脱家庭负担和父母对女儿的要求 , ② 证明她们成为一个

独立挣取薪酬者的过程 , 是个人主义和自主性代替了群体取向、成就取向取代归属取向的个体

化过程。③ 但是现实却让我们看到 , 当个体化的打工妹通过婚姻重新嵌入家庭和家庭关系之时 ,

这种嵌入带来的却是个人本位向家庭本位复归、女性个人主体向男性本位的复归。在婚后重大

选择上 , 家庭本位再次成为主导价值。如 2000 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 , 妇女要做出回流

决定时 , 各类家庭原因占到了 8113 % , 个人原因不过占 311 %。④ 另一项对四川、安徽流动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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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 , 妇女回乡 68 % —79 %是出于家庭需要 , 有的还是在丈夫强烈的男子自尊心要求下

回来的。还有的已婚妇女外出打工的目的不是挣钱 , 而是“对丈夫在外不放心 , 主要控制丈夫

不乱花钱。”①妇女婚后去留之间所考虑的都是维持家庭的稳定和家庭利益。

如何对婚姻给妇女带来发展断裂效应以及已婚妇女的两种复归做出解释 ? 在说到现代化带

来的主体化过程时 , 人们通常只看到它的解传统维度 , 而乌尔里希 ·贝克 ( Ulrich Beck) 却提

出 , 个体化实际具有解放、脱魅和重新整合三个维度。当个人从历史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

形式与义务中脱离 , 获得“解放”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传统所提供的知识、信仰和指导 , 丧

失了传统稳定性所赋予个人的安全感。因此“解放”即“脱魅”。解放和脱魅之后还须经历个体

重新植入新的社会形式和义务关系之中的“重新整合”过程。②“重新植入”的概念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独立了的个体仍要以某种身份和方式嵌合到既有的家庭关系之中 , 关

键是什么影响并制约着她的植入 ? 以何种方式植入 ?

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并未改变今日中国农村从夫居为主的婚居模式。2000 年中国妇女地

位调查显示 , 流动经历对婚居影响不明显 , 女性农民婚后仍有七成采取从夫居 , 独立门户的不

过 1/ 4。③在农村家庭从夫居、父系、父权三重支柱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 , 结婚 , 意味着她们仍

要被嵌合到“支配—从属”的家庭权力关系之中 , 意味着她们今后的生活道路仍将受到父权制

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约束。从固有家庭关系脱出的原子化到重新植入嵌合 , 是一个父权制家庭关

系重构的过程 , 但又不是原有关系的简单复制 , 它以变化了的形式维系着家庭中的性别等级制

度和性别角色规范。如彩霞案例所示 , 新的家长控制模式不再是绝对强制式的 , 在男性本位的

语系中 , 也加入了健康、母职等现代话语。

　　 (二) 重构代际秩序与孝道

如前所述 , 在父权制家庭中 , 建立于辈分等级之上的父权是社会变迁过程中最脆弱也是最

先遭到破坏的。但是研究令人惊异地发现 , 权力衰微之中的家长也会在传统伦理规范被破坏的

同时 , 努力恢复某种秩序和建立新的规则。

正如梁治平指出的 : 传统社会中代际交换关系的存续系于家庭中男性长辈的权力和权威 ,

系于宗族制度和与之配合的道德伦理规范以及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今天乡村社会中代际交换

的逻辑并没有变化 , 变化的是代际间可交换的资源和使交换得以维持的制约力量。④今天农村的

父辈不仅不具备经济的优势 , 亦无传统权力和权威可仰仗 , 为了改变在代际交换中的不利位置 ,

只有寄希望于孝道重建。只是这种重建的努力对儿子们见效甚微。当今农村普遍的情况是 , 父

母尚能种得动田的时候儿子是不会承担赡养父母责任的 , 甚至希望从不对等的代际交换关系中

更多获利。但是对在外打工的女儿 , 重建孝道的努力却显然有效。

打工经济使女孩对家庭的工具性意义越来越显现。如今女孩外出打工寄钱回家 , 已是非常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第 6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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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现象 , ① 而女儿们也把它当做自己的义务 ———

现在女孩外出打工 , 头三年挣的钱要交家里 , 给兄弟念书和盖房子。这是规矩 , 不然

人家会说你不孝顺。(江苏淮安丽丽)

这是近 30 年间农村家庭伦理在失范与重构中形成的新规矩 , 这种新规则建立于女孩养家

“效用”提高的可能之上 , 但规则本身则体现了偏重男系利益的倾向。

重建主要由女儿身体力行尽“孝道”的伦理规范 , 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唐灿等在对浙

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研究时 , 也发现女儿越来越多地对娘家承担赡养责任的新风俗的形成 ,

而这种新风俗是基于儿子与女儿之间缺乏公平性的不同赡养伦理之上的。② 父母对儿女间行为的

差异往往用“女孩比男孩孝顺”, “男孩在外花销大 , 剩不下多少钱”来解释 , 实际形成儿子和

女儿实践性差别的伦理基础 , 仍深深植根于维护男系承续的父系制。在新的伦理规则中单方凸

显了女孩对娘家的新义务 , 女孩的权利并没有同步增加 , 包括受到更好教育的权利。也正因如

此 , 尽可能提高女孩婚前效用就成为延续父系父权的新策略。最显见的就是女孩第一次外出打

工的年龄普遍在提前 , 她们为增加家庭收入、保证兄弟读书盖房娶亲以继承家世 , 甚至不得不

牺牲自己的受教育机会而辍学外出打工。③ 除了提高女孩婚前效用 , 女孩婚后效用的提高也是家

庭要争取的。女孩在外恋爱父母“鞭长莫及”, 但面临结婚则强烈要求女孩“就近找婆家”, 以

便日后照应父母。当老一代越来越意识到靠父系亲子关系得到赡养回报将变得不可靠时 , 力争

控制女孩的收入 (代收代存) 和婚事 , 就成了父辈重建孝道的目标。

四、从两类流动家庭看父权制传统如何延续和再建

流动农民家庭的结构表现出高度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李强将流动农民家庭类型分为单身子

女外出、兄弟姐妹外出、夫妻分居、夫妻子女分居、全家外出等五种类型。④ 流动农民采取何种

类型流动因不同情况而异 , 但是影响家庭聚散分合的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的考量。抚养和赡养

人口在家庭利益序列中有很大差别。孩子的发展往往是流动家庭决策的重心 , 而需要赡养的老

年人口 , 基本都不会带出来。所以所谓“举家外出”, 通常未把老人计算在内。每一种流动家庭

的成员结构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 为研究便利 , 笔者在诸多类型中以夫妇为主轴判断家庭重心所

在 , 根据家庭重心将流动家庭分为家庭中主要劳动力流动在外、妻子留守的“扎根式流动家庭”

和夫妻共同在外、家庭重心在外 (子女在或不在一起) 的“离乡式流动家庭”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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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 2002 年对青岛 4 家外企 879 名员工调查显示 , 打工妹 59126 %都会经常寄钱回家 , 比男性高 19 个

百分点。另据马春华研究 , 外出打工女儿几乎全给父母寄钱以支持兄弟读书、盖房 ; 而到她们结婚时 ,

父母仅返回 40 % , 有的一分也不给。参见马春华 :《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家庭的性别关系 ———社会变迁过

程中川西竹村家庭性别关系的变化》, 第 98、117 页 ; 另据陈雷研究 , 打工女孩中最多把收入的 2/ 3 寄

回家 , 最少的也有 1/ 3 , 留给自己支配的收入很少。参见陈雷 : 《农村女性外出务工与家庭性别关系的

变迁》, 2005 年 10 月 26 日 , http :/ / www. sachina. edu. cn/ Htmldata/ article/ 2005/ 10/ 457. html , 2010

年 4 月 20 日。

唐灿、马春华、石金群 :《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 ———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社会学研

究》2009 年第 6 期。

参见郑真真、解振明主编 :《人口流动与农村妇女发展》, 第 51 页。

李强 :《关于“农民工”家庭模式问题的研究》,《浙江学刊》199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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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扎根式流动家庭

相当一部分农民采取家庭分离式流动 , 但要把根留在家乡。家庭拆分为外出和守土两部分 ,

谁离乡谁守土 , 家庭要对此做出重要选择 , 亦即在不同家庭成员之间进行风险分配。为什么守

土的通常是妻子而不是丈夫 ? 追求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 ———考虑男女间不同的市场回报

率、生活成本等 ———只能对此做出部分解释 , 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也存在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找到

工作、女性有更强挣钱能力的可能。由妻子留守照顾农田和家的选择 , 首先往往是沿袭了“男

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婚姻对两性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女性婚后“照顾家庭”、男

人们婚后外出谋生被视为天经地义。其次 , 在父权制家庭体系中 , 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和照顾性

劳动历来因无薪酬而不计算在成本之内 , 因此依靠女性的无偿劳动来维系低成本的代际人口再

生产也就成了流动家庭的“自然”选择。

妻子留守能否改变家庭中的权力支配关系 ? 有观点认为 , 妻子留守使女性为家庭创造的价

值显性化 ,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 , ① 但另一些研究结果恰恰相反。丈夫离乡

妻子守土的性别分工模式 , 导致目前许多地区形成以留守妇女为主、公婆辅助的女性主导型农

业 , ② 女性主导型农业作为一种以维持生计为主要目的的小农经营方式 , 务农的经济收益和务工

收入相比显然有很大差距。③ 同时 , 正因为农业变成了女性主导的产业 , 在家庭经营体系中也逐

渐沦为“副业”, 生计农业劳动在一定意义上已被纳入家务劳动范畴 , 传统性别分工的“内”和

“外”也有了新的定义 ———守土务农即“主内”, 外出打工挣钱才是真正的“主外”。所以尽管妇

女在男人缺席的情况下几乎承担了所有的生产和照料职责、尽管她们的田间劳动也为家庭创造

了一定收入 , 但两性经济权力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 她们对家庭的实际贡献份额也被

低估 , 以至“谁拥有了外出务工的机会 , 谁在家庭事务中就有更大的发言权”。④

从亲属制度亲属关系看 , 父系、父姓、从夫居依然对扎根的妻子形成巨大约束。尽管她独

自在家使个人能动性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 她也可以通过和娘家频繁互动发展自己独立的社会

网络 , 但是这种能动性目前仍不足以跳出父系偏重的框架。男性世系不仅由父权制家庭所维系 ,

也为村级治理体制和土地制度所巩固。妇女必须依女儿、妻子身份获得村民资格 , 也就是说土

地以及福利的分配仍然建立在男性血统之上。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农村妇女一旦离婚或者丧偶就

可能变得无处立足 , 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那些留守的妻子即使饱受长期分离之苦、婚姻冲突的

困扰 , 仍然要苦苦维系着离散之家的缘由。

　　 (二) 离乡式流动家庭

离乡式流动家庭指举家外出或家庭重心在外的夫妇家庭。离乡式流动家庭普遍采取新居制 ,

从理论上说 , 新居方式将对传统父权家庭制度构成直接挑战。但对这类流动家庭的实地观察显

示 : 在从夫居消失的地方仍然能够生产出男性支配、女性从属的权力关系以及父权制意识形态

———即使女性家庭成员获得比男性更高的经济收入 , “一家之主”仍然为丈夫 , 流动家庭性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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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 :《“守土与离乡”中的性别失衡》,《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

参见吴惠芳、饶静 :《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农业技术经济》2009 年第 2 期。

据对四川、安徽两省的调查 , 留守妇女个人平均收入仅占全家平均年收入的 2718 % , 而“一个人出去

打工抵得上种 20 亩地”———一个村长这样估算。数据来自郑真真、解振明主编 : 《人口流动与农村妇

女发展》, 第 204 页。

参见郑真真、解振明主编 :《人口流动与农村妇女发展》, 第 114、125、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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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模式也仍未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窠臼。

A 省来的老三夫妻搭档经营着一家搬家公司 (所谓公司 , 也就是一辆卡车 , 夫妻俩人加 1 —

2 个搬运工) , 老三是老板 , 他的妻子要接客户电话、给丈夫和搬运工做饭、分拣清洗客户扔掉

的旧东西、人手不够时充当搬运工、为照顾留在家乡读书的子女奔波于两地。我问老三怎样看

待妻子对家庭的贡献 ? 他说 : “比如我一年挣 5 万 , 她在和不在都是 5 万 , 只是她在的时候我会

舒服一点。”在老三眼里 , 妻子不过是个“有她不多 , 没她不少”的帮手 , 她的劳动被隐形化 ,

老三和妻子之间是主从关系 , 他对妻子有绝对权威和支配权。

精明强干的拾荒者老吉转向做拆迁废旧建筑材料生意 , 收入远高于收废品的丈夫老张。但

老张兄弟对父亲实行轮养 , 老吉每隔半年就要回家乡照顾卧病在床的公公 , 她感叹一走半年耽

误了大好生意。我问为什么不让老张头回去照顾他爹呢 ? 她说 :“那哪是爷们的事呢 !”

我们的观察似乎显示 : 改变从夫居并不必然带来男权文化的自然消解 , 换言之 , 父权制并

不必然与从夫居勾连。家庭父权制所具有的观念、规范至今如影相随。究其深层原因 , 流动农

民家庭的这种新居制与现代意义上的夫妻独立的新居制还不尽相同。流动农民极少会采取把自

己从家乡连根拔起的做法 , 即使成年子女打工、恋爱成家皆在外 , 他们也会把新房建在老宅基

地上并在家乡举办婚礼。即使一部分民工表示不会再回到家乡 , 但是他们还会在家乡小镇 (条

件好一点的在县城) 买下一套商品房。这种把根留下的意识 , 使每个流动进城的农民即使其生

活重心全部移到了城市 , 他和家乡的土地、宅基 , 以及先人故旧仍有剪不断分不开的联系 , 这

不是仅用农民乡土观念能解释得了的。体制性约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只要他们的户籍仍然

留在家乡 , 基于户籍制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就会像风筝线一样把远离的农民系牢。诸如身份的证

明 (户籍、婚姻生育状况) 、结婚登记、新生儿上户口、接受奖惩 (包括对独生子女、独女户的

奖励) 都要在户籍所在地实现。此外 , 子女享受义务教育、享受国家征用农田、退耕还林的土

地补偿 , 以及上农保 ———家乡是他们全部福利所在 , 有他们想拔也无法干净利落地拔起的根。

传统关系的再生产还表现为在新居制上重新衍生出扩大家庭的倾向。在民工聚集的观察点

通常可以看到以夫妇家庭为核心 , 随时依据需要和可能有选择地将“碎片化”了的亲属关系组

成新的网络的现象。流动家庭的“新居制”, 是一有机会就要“牵枝蔓藤”、“拖亲带故”的“新

居制”———他们大多倾向于按扩大家庭的模式组织生活和经济活动 , 只要有条件 , 就会在都市

边缘地带建立起“同乡同业”的职业群落和扩大亲属的居住群落 ———“一家人住得近一点好有

照应”, 很多流动者说 , 除了住房条件不如家乡 , 出门抬头不是亲戚就是老乡 , 日子过得还像是

“一个门里的”。

同时 , 尽管流动人口在城市都是“租房而居”, 住房逼仄 , 但只要条件允许 , 第二代流动者

大多倾向于按“准从夫居”的模式建立新家 ———他们大都选择靠近男方父母以节约生活成本、

但肯定不会靠到女方的父母家 , 因为要合“老规矩”。

就这样 , 流动农民在城市的缝隙中通过选择居住 —互助模式重新建构关系网络 , 最终形成

一种“新居”和“从夫居”的混杂物、一种类扩展式家庭模式。这种类扩展式家庭是一个动态

的弹性结构 ———可能是空间上共居 , 也可能仅仅承担扩展式家庭的功能。

　　 (三) 都市亚文化圈 : 一个保留传统文化习俗的地方性领地

进城农民家庭在都市现代文化包围之下 , 大多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习俗 , 这是研究观察

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比如暴力仍然是男性维持权威和控制女性的手段 ; 比如一部分

女性结婚生孩子后就不肯再工作 , “给她找了工作也不做”。何以解释这些现象 ? 观察显示 ,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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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亚文化圈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 , 生活于都市的流动农民 , 一般都生活在特定的亚文化圈之中。这种文化圈以地域

为基础 , 其文化规范和习俗具有高度的地方性。流动带来的去地域化是相对的。地方不仅是地

理空间意义的 , 更是“关系性地方”。同一个地理空间的居住者 , 可能处在很不一样的“关系性

地方”中。被中国城乡二元化体制分割的 , 不仅仅是农民与城里人的身份 , 也形成了社会生活

空间的隔绝。另一方面 , 为了克服社会关系的断裂 , 流动者在脱域之后还会再次植入特定的地

方 , 重建自己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流动者个体在地方归属性被消解的同时 , “地方感”却

持续不断地强化着 , 包括方言和地方习俗的复兴 ———流动人口在地理空间“去地域化”的同时 ,

会在社会空间努力“再地域化”。这种关系的“再地域化”不仅为进城农民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关

系网络 , 同时也在建构起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并以自己文化规范抗拒都市文化排斥和挤压的亚

文化圈。亚文化圈的建立是出于“异乡人”应对都市文化排斥的生存需要。

这种亚文化圈不仅是地方性的 , 且偏于传统 , 因为唯传统方能给饱受冲击的都市漂泊者带

来稳定和安全。尽管不同亚文化圈之间同样存在差异 , 但其性别规范基本体现着父权制意识

形态。

在一个 A 省人聚集区 , 老 L 家儿子谈了对象 , 并未婚同居生了个女儿 , 婆婆却不让登记结

婚 :“女儿生一百个也没用 !”她放言什么时候生出一个孙子什么时候才给结婚。准媳妇甚至连

月子都没人给做 , 后来她还真的又生了一个儿子 , 这下婆婆忙着回家乡补办结婚登记、接受超

生处罚以便给孙子上户口。城里人但凡听说今天都市里居然还有这等事情发生莫不感到“匪夷

所思”! 但她周边的老乡们却觉得天经地义 :“老 L 家就这么一个小子 , 当然不能绝了后。”

HN 来的 Z嫂包做好多家家政 , 钱也挣得比做保安的丈夫“多不只一倍”。但是丈夫喜赌 ,

还经常打她。Z嫂向一对知识分子雇主哭诉 , 夫妇俩十分同情 , 劝她到妇联投诉 , 说丈夫若不改

就和他离婚。但 Z嫂觉得那些建议对她来说都太“奢侈”了 , 离婚更是想都不要想。她说 , “我

不能离婚 , 我们 HN 人都不兴离婚 , 尤其是女的不能提出离。我要是离了婚 , 我就没法再在 HN

人圈子里混下去了”。

Z嫂不仅在心理上觉得不能离了男人 , 而且不能离开 HN 人的圈子。一个经济上完全具备独

立能力的女人为何感到离开了老乡圈子就难以生存 ? 因为尽管这个圈子的传统习俗和文化规范

压迫着她 , 但从另一角度说 , 这个具有地方性关系和地方性知识的老乡圈子 , 又是一个能给她

归属感、安全感的精神共同体。而父权制家庭所具有的规范和意识 , 包括男系继承、强烈的生

男偏好、女性的附属意识 , 都通过这个地方性的文化圈漂移并植入所在地。因此 , 以地域为基

础的亚文化圈在某种意义上对流动的个体既是桎梏又是安全网 , 成为一个保留传统文化习俗的

地方性领地。

五、谁需要父权制家庭

在探讨了父权制家庭的延续和重构的种种表象之后 , 我们难免心存疑惑 : 是什么力量使已

经原子化了的个体和小型化了的流动家庭 , 一有机会就要按照扩大家庭的模式组织起来 ? 为什

么父权制家庭能在高度流动的农民群体中、在市场化的中国都市继续存在并以新的方式再建 ?

仅仅是传统的惯性使然吗 ? 什么是父权制家庭重建的动力机制 ?

费孝通先生的一个经典比喻给我们一个深究底里的钥匙 : 他把家庭比作一个“事业组织”,

“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 , 如果事业小 , 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 , 这个家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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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得等于家庭 , 如果事业大 , 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 , 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

里”。① 费先生说的“家庭事业”, 包括了物的生产和人的再生产两重内容。

宋少鹏从这个意义上指出 : 扩展式家庭是流动农民家庭的一种生存策略。扩展式家庭之所

以在市场化的中国依然存在 , 是基于个人社会保障的制度性缺失、基于市场从生产/ 消费两方面

对农民的双重剥夺。她指出 : 国家与市场的共同作用是父权制家庭的流变与重构的结构性原

因。②

国家农地制度和二元结构下的城市化战略 , 决定了多数进城的农民还要把“根”留在农村 ;

资本利用城乡二元分隔机制以获得最廉价的劳动力 , 迫使流动农民家庭必须以最经济的方式求

生存 , 包括采取最经济有效的家庭内分工模式 , 将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两种“事业”拆分在不同

空间完成。父权制之所以在流动农民家庭得以延续和重构 , 确实是市场和国家交互作用下的产

物。正如唐灿等在研究女儿赡养问题时的发现 : 农民会利用家庭的“现代”资源 (女儿挣取薪

酬的经济功效) 补充传统体制的缺失 , ③ 同样 , 市场也从不拒绝使用父权制的传统资源。例如女

孩早晚要回乡嫁人的习俗 , 恰恰为世界工厂大量使用年轻未婚女工 , 名正言顺地将她们定位于

临时的、随时可以置换的劳动力范畴提供了“合理性”。而正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

工模式和妇女的无酬照顾性劳动 , 支撑起“打工在城市 , 养老养小在农村”的空间拆分模式。

中国自向世界开放、纳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之中以来 , 对劳动力的要求和使用模式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 , 也对生产 —人口再生产体系产生了新的要求。可以说 , 父权制家庭的延续和重建 ,

恰恰适应了全球工业社会对具有自由流动弹性、又无须承担其代际人口生产成本的劳动力的需

要。这是它在现代化强大话语下仍具强盛生命力和再生能力的原因之一。

在市场和国家这两种外部的结构性力量的交互作用之外 , 还需要指出第三种维系和重构父

权制力量的存在。这是一种来自父权制家庭自我延续的需要以及“身在城市 , 户籍在农村”的

流动者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研究已表明 , 改变从夫居并不必然重创父权制家庭 , 核心家庭结构也并不必然和平

等的性别关系相勾连。迄今为止 , 无论是“扎根”式的还是“举家离乡”式的农民家庭 , 依然

都是父系继承男性嗣续制 , 相比具有较大弹性的婚居模式 , 父系的世系传承才是父权制最核心

的部分。因此 , 流动家庭父权制的重构 , 也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完成父系制再生产的目标而运行。

如 L 女的案例表明 , 控制妇女的生育和男孩偏好 , 是父权制家庭出于“至少要生一个儿子”的

延续男性世系的需要。

此外 , 流动家庭在进入都市后仍采取扩大家庭模式 , 不仅有利于个人和家庭打拼发展 , 也

为有效应对都市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概言之 , 流动家庭之所以延续和重构父权制度 , 是因为

当下具有弹性适应能力的父权制家庭是他们在城乡间流动、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低成本生存的一

种最有效率的家庭模式。

土地和宅基是农民基本的生存性资源 , 中国的乡村管理制度与农地制度决定了农民以其村

民身份确定其对集体和国家的义务 , 也才可能享有村民配享的基本权利。女性和男性的不同之

处在于 , 生于斯长于斯的男性村民的身份确定是无条件的 , 而女性的身份却是待定的。中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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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治理至今沿用了男系主宰的民间制度“丁口制”———男为丁 , 女为口 , 以家庭户为单位的制

度决定了她的基本福利是以附属于某一个男性为前提 : 父亲的未出嫁女儿和丈夫的妻子 , 而不

是独立个体。① 特别是宅基地所有权 (在广东方言中 , 民间亦称宅基为“丁屋”, 这是一个颇具

象征意义的命名) 。也就是说 , 她的集体归属和村民身份也是要由她在血缘家庭中的身份和归属

来确定的。所以 , 这种基于男性世系的有关资源和福利的制度安排 , 是为什么即使农村女性外

出打工获得了很高的独立性 , 大多仍不能逃脱“回归家庭”和个人发展“止于婚姻”的根本

原因。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 , 妇女们在家庭父权制的制约下接受了、内化了这种规则和规范。因为

即使和丈夫一起流动进城 , 在劳动力市场境遇、社会福利等方面比男性更为不利的情况下 , 她

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家庭。这也是一些年轻的流动妇女 , 为什么会在结婚生育后心安理得地

“让丈夫养”、“让婆家养”的缘由。她们在被置于从属者地位的同时 , 也得到了父权制家庭的庇

护。流动的男性固然因父权制家庭规则可以继续保持男性优势地位 , 并从妻子提供无偿的家务

和照顾性劳动中获利 , 但部分流动妇女也于城市生存困境中因受到父权制家庭的庇护而从中分

利。她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参与了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维系和再生产。

六、讨　　论

通过以上分析 , 可以看到流动已成为农民家庭变迁重要的结构性力量 , 流动的“去地域化”

对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中国父权制家庭侵蚀和破坏犹甚。但是家庭制度的变迁具

有解传统和传统重构的双向维度。迄今为止 , 流动带来的个体化和居住模式变化、从原有亲属

关系的束缚中抽离等 , 虽然部分改变了家庭权力关系以及性别规范 , 但就父权制家庭的父系世

系核心、男性优势的本质特点而言仍未有根本的改变 , 家庭父权制在流动变化中延续和重建。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 : 在现代化各种解传统要素的广泛冲击下 , 家庭父权制度何以能够延续

和重建 ? 它是如何延续和重建的 ? 使它得以延续和重建的机制又是什么 ? 从田野调查结果看到 ,

家庭并非是消极承受社会变迁带来的冲击 ———诸如家庭离散、亲属关系碎片化和人的主体化

———的后果的客体 , 而是一个积极适应变化和抵抗变化的组织。它通过婚姻关系将原子化了的

个体重新植入父权家庭、沿着男系传承的父权制轴心重建伦理秩序、在被迫采取新居制的条件

下以类扩展式家庭应对市场化、在去地域化之后重建“地方性关系”、以亚文化圈保留传统文化

习俗和地方认同等方式延续着、重建着父权制家庭。而父权制延续和重建的动力 , 既是父权制

家庭结构和父权制意识形态延续自身的需要 , 也是流动农民当下在国家制度约束和市场主导交

互作用下 , 所选择的一种最经济务实、最能适应严酷环境的家庭制度。需要强调的是 , 这种重

建并非是传统父权制结构的简单复制。如果说 , 今天流动的农民家庭仍然不脱以父系世系为核

心的父权制形态 , 那么这也是一个处于不断流变之中的父系父权制度 , 是流动的父权。

去地域化和再建地方性关系、解传统和传统重建、个体化和个体再次依附于家庭和家长以

寻求庇护 , 如何解读这种传统和现代性交错夹缠的矛盾景象 ? 贝克有关“工业社会是一个现代

的封建社会”的论述 , 极为精辟地将工业社会界定为一个“在现代性中建构起基于性别、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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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阶级的现代等级制度”, ① 他于现代工业体制中析出反现代性因素 , 于现代相貌下勾勒出工业

社会那半张封建的面孔 , 并且指认这半张封建的面相并非“传统的遗迹”, 恰是现代工作和生活

制度的本质。

贝克的论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迪 : 工业体制、市场并非天然是“反封建”、反对等级制

的。那些看似是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 , 实际就孕育在现代性自身之中。不过贝克尚未明确

指出另一点 , 即市场在把劳动者变成一个可以自由流动的个体的同时 , 还通过婚姻制度在两种

生产间建立起一个生产优于并支配人口再生产的等级序列。实际上工业社会不仅需要建立起基

于社会身份、性别、年龄等的等级制劳动力市场 , 还需要建立起两种生产间的等级关系———这

是现代工业体系本身的逻辑。

以往研究普遍将土地视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 , 亿万农民流动于城乡之间却没有引发社会动

荡的重要“减压阀”, 但却忽略了流动家庭在以其特有的适应性应对变迁产生的结构应力中所起

到的“缓冲带”作用。农村家庭中最强壮的劳动力被城市工业体系所吸收 , 但他们代际人口再

生产的成本却由农村家庭不成比例地承担了 , 公共领域的矛盾在私人领域 ———家庭中得以一一

化解 , 这表明了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 , 父权制家庭模式尚可有效消解社会紧张。应该强调 ,

父权制家庭形态表现出来的适应性 , 是以家庭成员中的弱势者 : 老人、妇女、儿童承担了风险

成本为代价的。但是 , 家庭这种缓冲消解变迁应力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 因社会空间的割裂 , 因

代际、两性之间资源和风险的非均衡性分配也使矛盾冲突在不断累积 (如表现为儿童、妻子、

老人“三留守”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 , 贝克关于现代化正在耗尽“它的他者”的预言 , ② 对我

们可以作为一种警示。特别是当新生代农民工走上社会舞台并不断彰显着个人权利意识之时 ,

他们是否还愿意忍受社会空间的割裂、家庭成员的长久分离 ? 是否还愿意接受传统家庭规范对

个体的约束和压抑 ?

2010 年 , 被称为“新世纪第七个一号文件”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 , 其主题是统筹城乡发展

和坚持“以城镇化引导农民变市民”的方向 , 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

定年限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系统。这是政府释放的重要善意 , 对进城的农民工改变“农

民工”的模糊身份、改变“暂住”和家庭成员被迫长期分离的状态无疑是一个福音 , 对未来农

村家庭变迁也将产生更大更积极的影响 , 我们对此抱有极大的期待。

〔责任编辑 : 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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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ing ; we need research on whet her and how we can employ t his tool in p ublic regulation to

const ruct a t heoretical f ramework for it . Public instit utions also seldom adopt an information tool

perspective to f ully review regulation , resulting in it s absence or misuse in t he regulatory

process. Thus , in accordance with t he principles of suitability and matching of tools and goals ,

we need to widen the sp here in which t his tool is used and correct it s inappropriate or mistaken

use.

(10) Multiple Logic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 Toward an Analytical Frame work

Zhou X ueg uang an d A i Yun ·132 ·

In t his study , we emp hasize t he role of multiple instit utional logics and t heir interlocking

f unctions in interp reting ongoing instit utional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y. Instit utional change is

impelled or const rained by t he interaction of individuals and social group s possessing different

interest s , and t he act s of t hese individuals and group s are governed by t he instit utional logics. As

a result , t he t rajectory and direction of instit utional change are shaped by the interplay among

multiple instit utional logics. We need to understand t hese instit utional logics in t heir

interrelationship s as well as in t he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group s ; at t he same time , we also

need to pay at tention to endogenous processes of instit utional change. We illust rate t he research

topics , analytical concept s and t heoretical app roach raised by t his analytical f ramework wit h an

empirical st udy of t he evolution of t he village election system in an agricult ural township in North

China f rom 2000 to 2008.

(11) Mobile Paternal Authority : Change in Migrant Farmer Famil ies J i n Yi hon g ·151 ·

Sustained large2scale migr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st ruct ural force in t he change in t he

Chinese farmer family. The de2localization resulting f rom migration is eroding and undermining

t he pat riarchal family system , a system marked by t he st rong congruence of kinship and locality.

The resultant changes in t he family system , however , rep resent not just a de2t raditionalization

but also at the same time a process of reconst ructing t radition. The pat riarchal familyπs

continuation and reconst ruction in t he midst of deconst ruction is an outcome of t he interplay of

instit utional const raint s , market dominance and t he need for continuation of pat rilineal aut hority

it self . This changing family form not only provides a low2co st basis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 ment of migrant farmers “working in t he city but rooted in t he village" but also , t hrough

it s peculiarly flexible adaptability , serves as a buffer zone for dealing wit h conflict s and

cont radictions arising f rom t he changes in rural society.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 it

plays a role in relieving social tensions.

(12) The Culture of Call igraphy and Modern Chinese Writers L i J i kai ·166 ·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chieved result s t hat have at t racted wide

at tention. However , it s state of near “sat uration" has placed it in a dilemma wit h no clear way

forward. Finding new academic growt h point s has become exceptionally important and urgent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 he “cult ure of calligrap hy" and “modern Chinese writers" is virt ually a

research blank and has so far at t racted regrettably lit tle attention. In fact , many modern Chinese

writers have had close ties wit h calligrap hy , making important cont ributions to it s coll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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